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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C CORPORATION LIMITED
德祥企業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公佈

業績
德祥企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謹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
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上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768,697 40,147
銷售成本 (709,563) (5,164)

毛利 59,134 34,983
其他經營收入 87,557 3,830
行政費用 (76,959) (35,753)

經營業務所得溢利 3 69,732 3,060
財務成本 (36,680) (49,446)
投資（開支）收入－淨額 4 (22,789) 573
因出售及攤薄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權益
而產生之收益 － 2,128

商譽折損 － (195,466)
攤佔聯營公司業績 (344,434) (33,306)
攤佔共同控制機構業績 1,895 －

除稅前虧損 (332,276) (272,457)
稅項 5 (24,835) (16,853)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 (357,111) (289,310)
少數股東權益 1,703 －

年度虧損 (355,408) (289,310)

港元 港元
每股虧損 6

基本 (0 .59) (0 .51)

攤薄 (0 .59) (0 .51)

附註：

1. 採納新增及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
於本年內，本集團首次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多項新增及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
亦因此需採納下列新增及經修訂會計政策。採納此等會計實務準則對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並
無重大影響。因此，毋須作出過往期間調整。

外幣
根據對會計實務準則第11號「外幣換算」之修訂，按期內結算日之匯率換算海外業務之收入報表之選擇已被
刪除（即本集團以往採納之會計政策），現在必須按平均匯率換算。因此，於綜合賬目時，本集團海外業務
之資產及負債均按結算日之適用匯率換算，而收入及支出項目則按期內平均匯率換算。由此產生之匯兌差
額  （倘有） 一概列為資本，並撥入本集團之匯兌儲備。該筆換算差額於出售海外業務之期間一律確認為收
入或開支。此項會計政策變動只適用於本年度及將來之財務報表，對本年度之業績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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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福利
會計實務準則第 34號「僱員福利」，引入有關僱員福利之計量準則及披露要求，當中包括退休福利計劃。由
於本集團只參與定額供款退休福利計劃，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 34號對本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此外，採納對會計實務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之呈列」及會計實務準則第15號  「現金流量表」之修訂，分別導
致權益變動報表及現金流量表之呈列格式變動。

2.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按業務及地區劃分之本集團營業額及經營業務所得溢利之貢獻分析如下：

業務分部：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分部之間 分部之間

對外銷售 銷售 總計 對外銷售 銷售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建築及其他合約工程業務：
樓宇建築工程 407,653 543 408,196 － － －
土木工程 123,048 － 123,048 － － －
專項工程 189,672 39,807 229,479 － － －
建築材料 6,192 23,136 29,328 － － －

726,565 63,486 790,051 － － －
投資及融資 22,346 829 23,175 31,112 986 32,098
物業租賃 13,735 4,428 18,163 1,721 294  2,015
其他 6,051 29 6,080 7,314 － 7,314
對銷 － (68,772) (68,772) － (1,280) (1,280)

768,697 － 768,697 40,147 － 40,147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所得溢利之貢獻
建築及其他合約工程業務：
樓宇建築工程 19,956 －
土木工程 (40,519) －
專項工程 14,573 －
建築材料 (7,244) －

(13,234) －
投資及融資 69,111 13,721
物業租賃 5,988 103
其他 604 393

62,469 14,217
負商譽攤銷 18,895 －
不可攤分之企業支出 (11,632) (11,157)

經營業務所得之溢利 69,732 3,060

地區分部：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經營業務 經營業務
所得溢利 所得溢利

營業額 之貢獻 營業額 之貢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760,602 70,454 35,346 4,464
國內 4,943 113 63 (173)
其他 3,152 (835) 4,738 (1,231)

768,697 69,732 40,147  3,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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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業務所得溢利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所得溢利已扣除：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及攤銷 18,925 1,765
減：  撥作在建合約工程資本之數額 (169) －

18,756 1,765

並已計及：

負商譽攤銷（包括在其他經營收入） 18,895 －

4. 投資（開支）收入－淨額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物業重估所產生之盈餘 － 125
出售投資物業所產生之收益 1 216
出售其他上市投資所產生之收益 669 －
所持其他上市投資之未變現（虧損）盈餘淨額 (3,049) 232
投資證券折損 (20,410) －

(22,789) 573

5. 稅項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支出包括：

香港利得稅 176 －
海外稅項 1 －
攤佔聯營公司業績之稅項 23,839 16,853

24,016 16,853
遞延稅項 819 －

24,835 16,853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年度源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二零零二年：16%）計算。

海外稅項根據有關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遞延稅項按本年度產生之時差項目作出準備。

6.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按以下資料計算：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度虧損 (355,408) (289, 310)
優先股股息 (18,491) (18,491)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時採用之虧損數額′ (373,899) (307, 801)

具潛在攤薄影響力之普通股之效應：
攤佔附屬公司業績須按其攤薄後每股盈利作出調整 (1,370) －
攤佔聯營公司業績須按其攤薄後每股盈利作出調整 － (1,324)

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採用之虧損數額 (375,269) (309, 125)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及每股攤薄虧損時採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30,960,774 607, 659,374

由於行使可換股票據會降低兩個有關年度之每股虧損，故此等可換股票據於兩個有關年度具反攤薄作用。

末期股息
董事局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向普通股股東派付末期股息。

267,980,000股強制性可換股累積優先股股息每股每年0.069港元並未於本回顧年度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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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展望
業務及財務概覽
於二零零二年十月，本集團提出一項自願有條件現金收購建議，旨在收購保華德祥建築集團有限公司
之股份及認股權證（詳情在「重大事項」一節披露）。保華德祥建築集團有限公司在上述現金收購建議於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結束後成為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本集團隨即開始將保華德祥建築集團有限公司列
作本集團之附屬公司，將其賬目綜合在本集團之賬目內，而不再將其當作一間聯營公司而採用權益會
計法分佔其業績。此項變動解釋大部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之業績及財政狀
況之重大波動，下表乃有關概要：

百份比率
附註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變動

綜合營業額（百萬港元） a 768.7 40.1 +1,815%
經營溢利（百萬港元） b 69.7 3.1 +2,179%
年度虧損（百萬港元） c 355.4 289.3 +23%
總資產（百萬港元） a 4,834.1 2,115.6 +128%
有形資產淨值（百萬港元） a 1,677.8 1,537.2 +9%
股東資金（百萬港元） d 1,226.5 1,489.4 -18%
每股普通股基本虧損（港元） c 0.59 0.51 +16%
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比率 a 1.32 0.46 +187%

附註：

(a) 增加之主因乃由於在現金收購建議結束後，將保華德祥建築集團有限公司列作附屬公司，並將其賬目綜合
在本集團賬目之內。

(b) 增加之主因乃由於包括在其他經營收入內之負商譽攤銷及已收回壞賬及賠償金。

(c) 增加之主因乃由於應佔聯營公司虧損之增加。

(d) 減少乃因年內虧損所引致。

業務回顧
保華德祥建築集團有限公司（「保華德祥」）
在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於保華德祥之權益由42.6%增至 64.5%。

保華德祥集團主要從事（其中包括）樓宇建築、土木工程、專項工程、物業發展及投資、建築材料製造
及貿易。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保華德祥亦持有Downer EDI Limited之36.6%權益及持有中策集
團有限公司之14.5%權益作為策略性投資。

由於政府一直修訂房屋政策，特別有關削減居者有其屋之建成單位，香港的建築工程總額亦難免繼續
收縮。保華德祥集團一向信用超著，加上經驗豐富及具備優良技術，在困境中仍能成功取得更多新的
私營樓宇建築合約，以彌補在公營樓宇方面的收入損失。儘管如此，鑑於工程數目大幅減少，導致市
場上之競爭激烈，令合約工程業務之平均利潤亦向下調整。因此，合約工程業務錄得虧損，其主要原
因乃為土木工程及有關建築材料之業務均錄得虧損所致。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保華德祥集團的持有工程合約及餘下工程價值分別為10,358,000,000港元
及4,935,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持有工程合約及餘下工程價值的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持有工程合約 餘下工程

價值 價值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樓宇建築 8,179 4,216
土木工程 1,346 303
專項工程 833 416

10,358 4,935



– 5 –

若干主要工程合約如下：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持有工程合約 餘下工程

價值 價值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中環長江集團中心 2,890 82
數碼港住宅發展工程（合約R1a及R1b） 2,558 2,241
青衣酒店上蓋工程第二期 1,020 777
南丫島發電站擴建計劃之地盤平整工程 684 91
將軍澳73A區第三期 490 201
石硤尾擥第一期 397 397
譚臣道121-131號及菲林明道2-10號之上蓋工程 288 272
香港喜來登酒店客房翻新工程 231 82
亞太衛星於大埔工業擥之電訊港上蓋工程 173 74
其他 1,627 718

10,358 4,935

在年結日後，保華德祥集團再成功取得多項新工程合約，價值約共1,765,000,000港元，其中約542,000,000
港元乃樓宇建築工程合約、約938,000,000港元乃木土工程合約，另約285,000,000港元乃專項工程合約。

在有關物業的業務運作上，本集團之投資物業組合包括本集團位於觀塘之總部保華企業中心、國泰新
域（一間位於灣仔之商埸）及位於國內（就本公佈而言，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包括香港及澳門）之若干
投資物業。

上述投資物業於年結時之整體租金已經下調，而保華企業中心及國泰新域之佔用率則分別維持在約92%
及75%之水平左右。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保華德祥錄得年內綜合虧損348,700,000港元，其整體對本集團
之除稅後貢獻則為虧損約149,100,000港元。

策略性投資
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繼續直接或間接持有多家具優厚增長潛力之香港、加
拿大、澳洲、新西蘭、新加坡及美利堅合眾國（「美國」）上市公司及非上市投資項目之重大權益，以貫
徹其物色具潛力投資項目之長遠策略，並透過主動參與管理所投資公司或與各公司的管理層緊密聯繫
以提高策略性投資項目之價值。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策略性投資項目如下：

直接持有之上市策略性投資項目
錦興集團有限公司（「錦興」）
錦興集團主要從事（其中包括）透過其核心之Memorex®生產、分銷及推廣資料儲存媒體（主要為軟磁碟、
收錄光碟及重寫光碟）、分銷及推廣電腦配件及儲存媒體驅動器、掃描器、影音盒帶、迷你光碟、家居
電子產品及電訊配件，以及證券投資。錦興亦持有普威聯營有限公司之策略性投資項目。於截至二零
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錦興錄得之年度綜合虧損為648,500,000港元，其對本集團之除稅後貢獻
則為虧損182,900,000港元。

Burcon NutraScience Corporation（「Burcon」）
Burcon為研究開發公司，現正採用植物蛋白質淨化及提取技術發展一系列之合成、應用及加工專利權。
Burcon研究之目標是自行開發利用廉宜之油籽粉以生產營養價值高及效能廣泛之淨化植物蛋白質之專利
工序。Burcon目前致力發展全球首種商用芥花籽蛋白質Puratein®及SuperteinTM，兩種產品均具有獨特之
效能及營養價值。Burcon之目標是以發展Puratein®及Supertein™參與大豆、奶類及蛋類蛋白質在數以十
億元計並不斷擴大之蛋白質成份市場，而Puratein®及Supertein™可用於預製食品、營養補充劑及個人護
理產品。Burcon於近期與一間業內極具聲望之農業公司簽署一項意向書，預期有關各方將會訂立一項特
許權協議，將Burcon之技術註冊專利及作商業化生產用途。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Burcon對本
集團之除稅後貢獻為虧損4,500,000港元。

東方魅力集團有限公司（「東方魅力」）
東方魅力主要經營與娛樂事業相關之業務，該公司之目標乃成為亞太區一間全面之綜合娛樂及媒體集
團。該公司之主要業務包括製作、發行電影、電視連續劇、紀錄片及資訊娛樂節目以及有關之版權業
務；在亞太區特許經營及營運「Planet Hollywood」及「Star East」主題餐廳；於流動廣告有限公司之策略
性投資；才藝管理、音樂製作、盛會推廣及物業投資。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東方魅
力錄得之綜合虧損為130,400,000港元，其對本集團之除稅後貢獻則為虧損 32,900,000港元。

流動廣告有限公司（「流動廣告」）
流動廣告主要透過在香港約1,000輛公共小巴及在約140個固定地點（包括在屈臣氏及各快餐連鎖店）及在
廣州及哈爾濱約1,100輛公共車輛從事戶外影音媒體業務。戶外影音媒體廣告經證實為有效之廣告方式，
而有關方式為廣告商提供多項優勢，包括製作靈活性及較電視、報章及雜誌更具成本效益。於回顧年
度內，本集團已就其於流動廣告之投資確認20,400,000港元之折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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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er EDI Limited（「Downer」）
Downer是澳洲第二大之工程、基建及資源服務上市公司。Downer集團作為以澳洲、新西蘭及亞洲市場
為主之增值服務供應商，已成為在鐵路、公共及私人道路、電訊、電力、採礦及能源業界內的優質供
應商，在提供工程及基建管理服務方面享有盛名。

中策集團有限公司（「中策」）
中策乃一家投資控股公司，而其附屬公司則主要從事輪胎生產；中藥、西藥及保健食品之生產、零售
及分銷；以及於基建項目之投資。

間接持有之上市策略性投資項目
普威聯營有限公司（「普威聯營」）
普威聯營之主要業務乃提供家居消費產品，而普威聯營之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控股；向超級市場、
酒店、機構及糧食店舖供應代理產品；推廣及分銷化工產品；以及供應糧食及家居產品。普威聯營亦
管理一個完善之特許經營權店舖網絡並擁有多個品牌。

珀麗酒店集團有限公司（「珀麗酒店集團」）
珀麗酒店集團乃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於香港及國內從事酒店營運、物業買賣、投資及
發展業務。為着能充份發揮酒店業內之相輔相承作用，珀麗酒店已經以「珀麗」之名稱發展一組連鎖酒
店。

China Enterprises Limited (「China Enterprises」)
China Enterprises是一個中外合資企業集團之控股公司，在國內及其他海外國家生產及銷售輪胎。China
Enterprises亦持有辰達永安旅遊（控股）有限公司之重大權益。

MRI Holdings Limited（「MRI」）（前稱Australia Net. Com Limited)
由於坐擁龐大財務資源，MRI不斷物色策略投資機會，以盡量提高其資本資源之回報。

東方燃氣集團有限公司（「東方燃氣」）
除從事現有之建築材料製造及貿易、買賣上市證券及衍生金融工具等業務外，東方燃氣亦藉着訂立有
條件協議以收購國內若干天然氣項目之權益，致力發展其天然氣業務，期望能夠在有關市場得到美好
收獲。

辰達永安旅遊（控股）有限公司（「辰達」）
辰達集團主要從事提供旅遊團、運輸服務及旅遊相關業務。辰達集團採用之商業名稱「永安旅遊」已被
大眾認同為其中一間最富經驗及最大規模的本地旅行社之一。辰達集團為旅遊行業之專家，於推廣及
宣傳旅遊業務方面擁有豐富經驗，且在旅遊營運方面擁有無遠弗屆之全球網絡及聯繫。

本集團於上市附屬公司及策略性投資項目之權益概述如下：

直接持有之上市附屬公司及策略性投資項目
股權百份比

於二零零三年 於本公佈
所投資公司之名稱 上市地點 三月三十一日 刊登日期

保華德祥 香港聯交所 64.5% 64.5%

錦興 香港聯交所 28.3% 28.3%

Burcon TSX Venture Exchange 26.0% 25.1%

東方魅力 香港聯交所 25.9% 26.1%

流動廣告 香港聯交所創業板 26.4% 26.6%
實際權益 實際權益
（附註a） （附註 a）

Downer 澳洲證券交易所 23.6% 23.5%
新西蘭證券交易所 實際權益 實際權益

（附註b） （附註 b）

中策 香港聯交所 13.5% 16.3%
實際權益 實際權益
（附註c） （附註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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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持有之上市策略性投資項目
實際權益

於二零零三年 於本公佈
所投資公司之名稱 上市地點 三月三十一日 刊發日期

普威聯營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 7.8% 7.8%
（附註d） （附註 d）

珀麗酒店集團 香港聯交所 5.5% 5.1%
（附註e） （附註e）

China Enterprises 美國場外交易議價板 7.5% 9.0%
（附註 f） （附註 f）

MRI 澳洲證券交易所 7.7% 9.3%
（附註 f） （附註 f）

東方燃氣 香港聯交所 5.8% 7.0%
（附註 f） （附註 f）

辰達 香港聯交所 2.4% 2.9%
（附註g） （附註 g）

附註：

(a) 本集團之權益乃指其18.8%直接權益及透過本集團於東方魅力之直接權益及中策之實際權益而持有之實際
權益。

(b) 本集團之權益透過其於保華德祥之直接權益持有。

(c) 本集團之權益透過其於保華德祥及錦興之直接權益持有。

(d) 本集團之權益透過其於錦興之直接權益持有。

(e) 本集團之權益透過其於中策之實際權益及於辰達之間接權益持有。

(f) 本集團之權益透過其於中策之實際權益持有。

(g) 本集團之權益透過其於China Enterprises之間接權益持有。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在整體業務運作方面採取審慎理財政策。本集團維持多項可供隨時提用之信貸以應付營運資金需
求。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銀行結餘及存款約為241,200,000港元。於二零零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借款約為805,000,000港元而其他貸款則約為143,800,000港元，其中須於一年
內償還或按通知償還之部份分別約167,900,000港元及約77,300,000港元。年內所有在一九九九年及二零零
零年發行之可換股票據均已償還，並已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日發行本金額合共392,500,000港元之新可換
股票據。除非在到期日前已獲兌換、贖回或購買及註銷，否則新可換股票據將會在二零零六年三月
三日（如當日並非辦公日，則在隨後之辦公日）贖回。

在本集團之借款中，約95.5%乃按浮動息率計息。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與流
動負債比率為1.32。

㶅兌風險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約9.2%之現金、銀行結餘及存款乃以其他國家貨幣為單位，而在本集團
1,340,600,000港元之借款總額中，僅有0.8%乃以加拿大元為單位。該等加拿大元借款與本集團之加拿大業
務有直接關連。

資產負債比率
按本集團之借款淨額1,099,500,000港元及股東資金1,226,500,000港元計算，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
十一日之資產負債比率為89.6%，而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有關比率則為 34.8%。資產負債比率
增加之主因為將保華德祥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借款淨額545,500,000港元綜合在本集團之賬目
內所致。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賬面總值約911,100,000港元之若干物業及應收賬款及其於若干建
築工程之利益及於本公司之附屬公司之若干已發行股份權益均已抵押予銀行及財務機構，為本集團取
得一般信貸。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仍然有效之建築合約履約擔保書、為聯營公司借取一般銀行融
資而向銀行及財務機構提供之擔保、及向所投資公司提供財政支援而分別有約740,500,000港元、
2,400,000港元及4,400,000港元之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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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用約共1,300名僱員。本集團乃按個別人士出任職位之能力及發
展潛力招聘及晉升員工。員工酬金乃取決於員工之表現及市場當時之薪金水平。本集團亦提供其他福
利予僱員，包括培訓、公積金及醫療保障計劃。購股權計劃乃為合資格僱員設立，惟年內並無授出任
何購股權。

重大事項
贖回現有可換股票據及配售及認購新可換股票據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十六日，本公司與本公司之一位控股股東Galaxyway Investments Limitd（「Galaxyway」）
訂立一項贖回及認購協議。據此，本公司有條件同意贖回由本公司向Galaxyway發行之本金總額
250,000,000港元現有可換股票據，Galaxyway亦有條件同意認購面值合共250,000,000港元之新可換股票
據，作為有關贖回之代價。本公司將會向現有可換股票據之尚餘持有人建議贖回彼等所持由本公司發
行之現有可換股票據，並按絕大部份與贖回及認購協議所載者相同之發行條款及條件，按彼等所持可
換股票據各自之面值向彼等發行新可換股票據，作為有關贖回之代價。此外，法國巴黎百富勤證券有
限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日根據一項配售協議獲本公司委聘為配售代理，按竭盡所能基準向現有
票據持有人（不包括Galaxyway）及／或其他獨立投資者配售本金總額不超逾330,000,000港元之新可換股
票據。於二零零二年十月四日，有關各方就上述協議訂立補充協議，內容有關發行新可換股票據之完
成安排。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日，本金總額合共392,500,000港元之新可換股票據已經發行。

為收購保華德祥之全部已發行股份及認股權證而提出之現金收購建議
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本公司公佈，其間接全資附屬公司Hollyfield Group Limited（「Hollyfield」）
將會透過英高財務顧問有限公司提出一項自願有條件現金收購建議，以每股股份0.30港元及每份認股權
證0.01港元之價格收購保華德祥當時之股份及認股權證（不包括本公司或其全資附屬公司當時擁有之有
關股份及認股權證）。該等收購建議其後已成為無條件，並已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完滿結束。

陳國強博士已同意按無抵押基準及根據一般商業條款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向本公司提供一筆不
超逾180,000,000港元之有期貸款，協助本公司應付該等收購建議獲全數接納時之資金需求。該筆有期
貸款已動用約66,500,000港元。

Calisan Developments Limited（保華德祥之全資附屬公司）及威倫有限公司（錦興之全資附屬公
司）（統稱「收購人」）為收購中策之全部已發行股份及認股權證而提出之現金收購建議
於二零零三年七月八日，保華德祥、錦興、中策及本公司聯合公佈，收購人將會透過㶅富證券有限公
司提出一項自願有條件現金收購建議，分別按每股普通股0.10港元及每份認股權證0.001港元之價格認
購中策之普通股及認股權證（不包括已由收購人及與其一致行動之人士擁有者），並按每股購股權0.001
港元之價格註銷中策之全部尚未行使之購股權。保華德祥、錦興、中策及本公司進一步聯合公佈，根
與此公佈刊登日期同日刊登之另一項公佈，在二零零三年七月九日於公開市場購買股份後，收購人及
其一致行動之人士合共擁有291,675,000股中策普通股份，佔中策當時之已發行股本約 35.16%，因此引
致須在一項自願收購建議之建議有效期間內根據收購守則第26條之規定，提出強制收購建議。收購人
已通知中策，為使中策股東對收購價更感興趣，中策普通股之收購價由每股0.10港元增至每股 0.139港
元，即增加39%。將由㶅富證券有限公司購入之股份及認股權證將會向各收購人按比例分配。由於本公
司擁有保華德祥64.5%之權益，收購建議可能構成本公司之一項可能須予披露交易。載有（其中包括）收
購建議詳情之通函將會盡快在可行情況下向本公司股東寄發。

已發行之證券
於本公佈刊登日期，本公司之已發行普通股總數為630,960,774股。

展望
隨着美伊戰爭加上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爆發，香港經濟更是雪上加霜。政府的經修訂房屋政策將會
毫無疑問地使本地建築市道更加消沉、投標機會減少及競爭情況加劇。然而，預期國內與香港兩地的密
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將會鼓勵外地對香港投資及振興香港經濟（雖然更緊密經貿
關係安排對經濟增長及增加工作崗位之實際貢獻尚須假以時日方可證實）。隨着國內之生產總值持續高增
長，香港應能受惠於此安排。本集團將會更加專注於發展國內業務，亦相信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能為本
集團提供另一種開拓國內市場之渠道。本集團將於其業務基礎上發展，採取嚴謹之成本控制措施、維持
穩健之理財政策，以及根據審慎之投資及發展政策，實現其物色優厚潛力投資項目及理想商機之長遠策
略。本集團仍然深信配合其雄厚財務基礎及多元化投資組合，本集團將可迎接未來之挑戰及掌握日後出
現之商機。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
市證券。

最佳應用守則
各董事概無知悉任何資料，足以合理地顯示本公司現時或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整個年度
之任何時間，未有遵守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 附錄十四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惟本
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而是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彼等須在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
輪值退任及膺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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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聯交所網頁登載全年業績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45(1)至45(3)段規定之全部資料之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詳盡業績公佈，將於稍後在香港聯交所網頁登載。

致謝
本人謹籍此機會代表董事局同寅對過去一年不斷鼎力支持本公司之股東及為本公司竭誠服務及作出貢
獻之管理階層及員工致衷心的感謝。

承董事局命
主席

陳國強博士
香港，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網址：http://www.itccorp.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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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茲通告德祥企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謹訂於二零零三年九月八日星期一下午三時正假座香
港九龍觀塘鴻圖道51號保華企業中心11樓會議室舉行股東週年大會，以處理下列事項：

1. 省覽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董事局報告書及核數師報告
書。

2. 重選退任董事並釐訂董事酬金。

3. 續聘核數師並授權董事局釐定其酬金。

4. 作為特別事項，考慮並酌情通過下列決議案為本公司之普通決議案：

(A)「動議：

(i) 在本決議案 (iii)分段之限制下，一般及無條件批准本公司董事在有關期間（如下文所
定義）內行使本公司所有權力，以配發、發行並處置本公司股本中之額外股份，並
作出或授予必要或可能須行使此等權力之售股建議、協議及購股權（包括認股權證、
債券及可轉換為本公司股份之公司債券）（惟須按照所有適用法例及本公司之公司細
則所規限）；

(ii) 本決議案(i)分段之批准授權本公司董事可在有關期間內作出或授予必要或可能須於
有關期間終止後行使此等權力之售股建議、協議及購股權（包括認股權證、債券及
可轉換為本公司股份之公司債券）；

(iii) 本公司董事依據本決議案 (i)分段獲批准配發或同意有條件或無條件配發（不論是否
依據購股權而配發者）及發行之本公司股本面值總額（向股東供股（如下文所定義）而
配發者或任何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未行使認股權證或可轉換為本公司股份之任何證
券之認購權或換股權行使而配發者或依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而配發者或任何以本
公司股份代替全部或部份現金股息而配發者除外），不得超過本公司於本決議案日
期之已發行普通股股本面值總額百分之二十，以及本公司於本決議案日期之已發行
優先股股本面值總額百分之二十，而上述批准亦須受此數額限制；及

(iv) 就本決議而言：

「有關期間」乃指由本決議案通過之日期至下列三項之最早日期止之期間：

(a)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

(b) 依照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或任何適用之百慕達法例規定本公司須舉行下屆股東週
年大會之期限屆滿時；或

(c) 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通過普通決議案撤銷或修訂本決議案所載列之授權。

「供股」乃指本公司董事於指定期間向於指定記錄日期名列股東名冊之股份持有人按
其當時持股比例發售股份（惟本公司董事有權在必須或權宜之情況下就零碎股權或
香港以外任何地區之法律限制或責任或任何認可管制機構或證券交易所之規定而取
消若干股東在此方面之權利或另作安排）。」

(B)「動議：

(i) 在本決議案 (ii)分段之限制下，一般及無條件批准本公司董事在有關期間（如下文所
定義）內，依據及遵照所有適用法例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
市規則或任何其他證券交易所不時修訂之規定，行使本公司所有權力於聯交所或本
公司之證券可能上市及經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及聯交所認可作此用途之任何
其他證券交易所，以購回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之普通股及優先股；

(ii) 本公司董事依據本決議案 (i)分段批准在有關期間內購回之本公司普通股股本及優先
股股本面值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於本決議案日期之已發行普通股股本面值總額百
分之十，以及本公司於本決議案日期之已發行優先股股本面值總額百分之十，而上
述批准亦須受此數額限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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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就本決議案而言：

「有關期間」乃指由本決議案通過之日期至下列三項之最早日期止之期間：

(a)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

(b) 依照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或任何適用之百慕達法例規定本公司須舉行下屆股東週
年大會之期限屆滿時；或

(c) 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通過普通決議案撤銷或修訂本決議案所載列之授權。」

(C)「動議在召開本大會通告所載第 4(A)項及第4(B)項決議案獲得通過之條件下，本公司依
據本公司董事按上文第4(B)項決議案所述之授權而購回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之普通股及
優先股之面值總額，可計入本公司董事依據召開本大會通告所載第4(A)項決議案可配發、
發行或處置或同意有條件或無條件配發、發行或處置之普通股股本及優先股股本面值總
額內。」

5. 處理本公司任何其他普通事項。

承董事局命
公司秘書
羅漢華

香港，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主要營業地點： 註冊辦事處：
香港 Clarendon House
九龍觀塘 Church Street
鴻圖道51號 Hamilton HM 11
保華企業中心33樓 Bermuda

附註：

1. 凡有權出席上述大會及於會上投票之本公司股東有權委派一位或多位代表其出席大會及投票。受
委代表毋須為本公司之股東。

2. 代表委任表格連同簽署人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或經由公證人簽署證明之授權書或其他
授權文件副本，必須於大會或其任何續會指定召開時間48小時前送交本公司之主要營業地點，地址
為香港九龍觀塘鴻圖道51號保華企業中心 33樓，方為有效。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成報刊登的內容。


